


為董事酬勞，全部以現金發放。 

(四) 本案業經本公司114年2月20日薪資報酬委員會決議，並送請114年3月6日董

事會決議通過。

四、113年度給付董事及經理人酬金事宜報告案。 

說明： 

(一) 本公司 113年度給付董事酬金，相關給付項目、制度、規範、標準與結構，

說明如下：

1. 本公司董事酬金範圍包含車馬費及出席費、酬勞及報酬。

2. 本公司之董事薪酬係依本公司「公司章程」第 26條規定：「本公司支

給董事之報酬，除依第 32條規定分配之酬勞金外，授權董事會參照金

融控股公司業之情形議定之。」爰此，本公司董事之相關薪酬給付標準，

係經本公司薪資報酬委員會審議並提董事會決議。故本公司董事薪酬

議定除參酌金融控股公司業界水準外，亦與公司經營績效、年度發放董

事酬勞決策相結合。依據本公司薪資報酬委員會核議董事 113年報酬，

係依「公司章程」第 32條第 2項規定，於年度未扣除員工酬勞及董事

酬勞前之稅前利益及百分之二以內審議董事酬勞，並確切衡量外在環

境情勢變化、過往營運實務及本公司 113年之盈餘數及經營績效後，再

提至董事會進行討論及決議後，並送股東常會報告。

3. 另依據本公司「獨立董事之職責範疇規則」第 5條明定「本公司獨立董

事之報酬，應於公司章程或依股東會決議訂之，並得酌訂與一般董事不

同之報酬。」考量獨立董事所負擔之職責、風險、投入時間，除了出席

功能性委員會另外支給出席費之外，亦應考量公司獲利狀況與獨立董

事酬勞與績效做適度連結。最近二年度本公司獲利狀況良好，獨立董事

與一般董事領取相同標準之酬金，未另訂定標準。

(二) 本公司 113年對經理人酬金，相關給付項目、制度、規範、標準與結構，說

明如下：

1. 本公司之員工酬勞係依本公司「公司章程」第 32條第 2 項規定，於年

度未扣除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前之稅前利益及提撥千分之一以上百分

之二以內審議員工酬勞。爰此，本公司員工酬勞給付標準，係經本公

司薪資報酬委員會審議並提董事會決議。故本公司員工酬勞提撥議定，

除參酌金融控股公司業界水準、確切衡量外在環境情勢變化、過往營

運實務及本公司 113 年之盈餘數及經營績效後，再提至董事會進行討

論及決議後，並送股東常會報告。

2. 又本公司經理人之績效評估與薪資報酬之政策、制度、標準與結構，

依本公司薪資報酬委員會組織規程第 6 條之規定，定期由薪資報酬委

員會審議後，提請董事會議定。為激勵經理人提升經營績效，本公司

定期評估經理人薪資報酬，並於年度進行績效考核時，依據其具體表

現執行，使經理人之薪資報酬與公司經營績效密切相關。本公司經理

人 113 年績效評估與薪資報酬制度與配發標準，係依據循本公司「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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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考績辦法」、「員工獎金核發辦法」及「員工酬勞發放辦法」等現

行內部制度相關規定辦理，並提報本公司薪資報酬委員會及董事會核

議。 

(三) 本公司 113年度董事（含獨立董事）及副總級以上經理人酬金給付情形詳如

附級距表(請參閱議事手冊第 5頁至第 6頁)。

決  定：以上報告事項均洽悉。

肆、承認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  提 

案  由： 113年度營業報告書及決算表冊案，謹提請 承認。 

說  明： 本公司113年度營業報告書、資產負債表、綜合損益表、權益變動表、現金流量表

(含合併財務報表)，業經第八屆董事會第21次會議決議通過，並送請審計委員會

審查，由審計委員會出具審查報告書在案(請參閱議事手冊第23頁至第36頁)。 

主席指定股東戶號 356604股東、股東戶號 501320股東擔任監票員。 

決  議：出席股東表決權數2,669,979,989權，其中2,593,226,552權贊成(含電子投票

1,771,880,562權、視訊參與0權)，421,191權反對(含電子投票421,191權、視訊

參與0權)，76,332,246權棄權(含電子投票74,768,442權、視訊參與21,790權)，

贊成權數占出席股東表決權數之97.12%，本案照案承認。 

第二案 董事會 提 

案 由：113年度盈餘分配案，謹提請 承認。 

說 明： 

一、本案業經本公司第八屆董事會第21次會議通過在案。 

二、依「公司章程」第33條，本公司年度總決算後如有盈餘，應先彌補累積虧損並依

法繳納稅捐、提存法定盈餘公積及依法令提列或迴轉特別盈餘公積後，餘由董

事會併同期初未分配盈餘，提撥50%以上分派股東股利，現金股利不得低於當年

度股利分派總數之10%，餘額配發股票股利。 

三、本公司113年度期初未分配盈餘3,275,362元，加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

衡量之權益工具處分利益124,181,853元，加確定福利計畫之再衡量數

6,003,096元，加113年度稅後淨利2,171,129,145元，減提列法定盈餘公積

230,131,409元，可供分配盈餘為2,074,458,047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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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擬依公司章程分配股東股利合計數2,073,395,309元(每股約0.587元)，其中

1,059,656,889元(每股0.3元)配發現金，1,013,738,420元(每股約0.287元)配

發股票，分配後期末未分配盈餘為1,062,738元。 

五、股東股利係按分配時預計流通在外股份總數3,532,189,629股計算，嗣後如因買

回本公司股份，或因庫藏股轉讓、轉換及註銷或有其他情形影響流通在外股份

總數，股東配息配股率因此而發生變動者，擬請股東會授權董事會辦理調整事

宜。現金股利計算至元為止，元以下捨去，其畸零款合計數計入本公司之其他收

入。另股利分配基準日俟股東常會承認後，授權董事會另訂之。 

六、檢附本公司113年度盈餘分配表(請參閱議事手冊第37頁)。 

主席指定股東戶號356604股東、股東戶號501320股東擔任監票員。 

決  議：出席股東表決權數2,669,979,989權，其中2,595,866,389權贊成(含電子投票

1,774,803,929權、視訊參與0權)，941,553權反對(含電子投票658,023權、視訊

參與0權)，73,172,047權棄權(含電子投票71,608,243權、視訊參與21,790權)，

贊成權數占出席股東表決權數之97.22%，本案照案承認。 

伍、討論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 提 

案 由：討論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案，謹提請 核議。 

說 明： 

一、本案業經本公司第八屆董事會第21次及第22次會議通過在案。 

二、配合「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司董事會設置及行使職權應遵循事

項要點」第四條第二項、第三項及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113年11月8日金管證發

字第1130385442號有關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第六項規定之令，修訂本公司「公

司章程」第十八條、第十八條之一及第三十二條條文部分文字。 

三、檢附本公司「公司章程」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如附件)，章程修訂前全文請參

閱本手冊第38～43頁。 

主席指定股東戶號356604股東、股東戶號501320股東擔任監票員。 

決 議：出席股東表決權數2,669,979,989權，其中1,951,583,917權贊成(含電子投票

1,339,345,374權、視訊參與0權)，643,129,869權反對(含電子投票434,022,422

權、視訊參與0權)，75,266,203權棄權(含電子投票73,702,399權、視訊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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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790權)，贊成權數占出席股東表決權數之73.09%，本案照案通過。 

國票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修正條文對照表 

擬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十八條 

    本公司設董事十一至十五人，

每屆董事人數授權董事會議定之，

任期三年，連選得連任，不同性別

董事不得少於一人；自第九屆董事

會起，獨立董事不得少於三人，且

不得少於董事席次三分之一，連續

任期均不得超過三屆。  

 

 

 

    本公司得經董事會決議後為董

事購買責任保險。 

第十八條 

    本公司設董事十三人，組織董

事會，任期三年，連選得連任，董

事之選舉採候選人提名制度，由股

東會就董事候選人名單中選任之。 

 

 

 

    本公司董事之選任，應本於公

平、公正及公開之原則，並由股東

會訂定董事選舉辦法。 

    本公司得經董事會決議後為董

事購買責任保險。 

1. 依據「臺灣證券

交易所股份有限

公司上市公司董

事會設置及行使

職權應遵循事項

要點」第4條第2

項及第3項規定，

金融保險業上市

公司自113年起不

同性別董事不得少

於一人，且獨立董

事人數不得少於董

事人數1/3，爰修

訂相關文字。 

2. 參考金控同業章

程有關董事人數

之規定，董事席

次採人數區間，

並授權董事會議

定，較具有彈性。 

3. 原第18條之1獨

立董事席次併入

本條。 

第十八條之一 

     董事之選舉採候選人提名制度

，由股東會就董事候選人名單中選

任之。 

     獨立董事與非獨立董事應一併

進行選舉，分別計算當選名額。獨

立董事之專業資格、持股與兼職限

制、獨立性認定、提名與選任方式

、職權行使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依

證券交易法及相關法令辦理。 

    本公司董事之選任，應本於公

平、公正及公開之原則，並由股東

第十八條之一 

    本公司於前條所定董事名額中

，設獨立董事四人。 

 

    獨立董事與非獨立董事應一併

進行選舉，分別計算當選名額。獨

立董事之專業資格、持股與兼職限

制、獨立性認定、提名與選任方式

、職權行使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依

證券交易法及相關法令辦理。 

1. 第18條之1獨立

董事席次調整至

第18條，爰刪除

之。 

2. 原第18條第1項

後段候選人提名

制及第2項調整

至第18條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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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會訂定董事選舉辦法。 

第三十二條 

本公司年終結算如有獲利，應提撥

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但公司尚有

累積虧損時，應預先保留彌補數額。 

本公司應以當年度未扣除員工酬勞

及董事酬勞前之稅前利益，扣除保

留彌補累積虧損之數額後之餘額，

提撥千分之一以上百分之二以內之

員工酬勞及百分之二以內之董事酬

勞。 

 

 

第二項提撥之員工酬勞數額，應以

不低於該數額之15%分派予基層員

工。員工酬勞得以股票或現金為之

，其發給之對象，包括符合一定條

件之從屬公司員工。 

員工酬勞、董事酬勞分派比率之決

定及員工酬勞以股票或現金為之，

應由薪資報酬委員會核議通過，報

經董事會以董事三分之二以上之出

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同意之決議辦

理，並報告股東會。 

員工酬勞之核發依本公司「員工酬

勞核發辦法」規定辦理之。 

第三十二條 

本公司年終結算如有獲利，應提撥

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但公司尚有

累積虧損時，應預先保留彌補數額。 

本公司應以當年度未扣除員工酬勞

及董事酬勞前之稅前利益，扣除保

留彌補累積虧損之數額後之餘額，

提撥千分之一以上百分之二以內之

員工酬勞及百分之二以內之董事酬

勞。員工酬勞得以股票或現金為之

，其發給之對象，包括符合一定條

件之從屬公司員工。 

 

 

 

 

 

員工酬勞、董事酬勞分派比率之決

定及員工酬勞以股票或現金為之，

應由薪資報酬委員會核議通過，報

經董事會以董事三分之二以上之出

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同意之決議辦

理，並報告股東會。 

員工酬勞之核發依本公司「員工酬

勞核發辦法」規定辦理之。 

依113年11月8日金

管 證 發 字 第

1130385442號令及

參照113年11月版

證券交易法第14條

第6項問答集五(二

)，將以年度盈餘提

撥一定比率為基層

員工調整分派酬勞

，爰增訂相關文字，

並移列為第三項前

段。 

第三十六條 

本章程訂立於民國九十一年一月三

十一日。 

(略) 

第十五次修正於民國一一二年五月

三十一日。 

第十六次修正於民國一一四年○月

○日。 

第三十六條 

本章程訂立於民國九十一年一月三

十一日。 

(略) 

第十五次修正於民國一一二年五月

三十一日。 

 

新增規章衍歷 

 

 

 

6



第二案 董事會  提 

案 由：討論本公司盈餘轉增資發行新股案，謹提請  核議。 

說 明： 

一、本案業經本公司第八屆董事會第21次會議通過在案。 

二、依本公司「公司章程」第33條，由董事會擬定盈餘分配案，股東股利分配之比率

，現金股利不得低於當年度股利分派總數之10%，餘額配發股票股利。 

三、本公司為充實營運資金並增進經營實力，擬增加資本新臺幣（以下同）

1,013,738,420元，發行新股101,373,842股，每股面額壹拾元。 

四、本次增資之新股由113年度之可供分配盈餘提撥1,013,738,420元，依公司法第二

百四十條規定發行新股101,373,842股，每股面額壹拾元，按分配時預計流通在

外股數3,532,189,629股計算，每壹仟股無償配發28.69999990股。嗣後如因買回

本公司股份，或因庫藏股轉讓、轉換及註銷或有其他情形影響流通在外股份總數

，股東配股率因此而發生變動者，擬請股東會授權董事會辦理調整事宜。分配不

足一股之畸零股數，依公司法第二百四十條規定辦理，其股數並由董事會洽請特

定人按面額價購之。 

五、本次增資發行新股之權利義務與原有普通股股份相同。 

六、配股基準日：俟增資案提報本年度股東常會討論通過，並報奉主管機關核准後，

授權董事會另訂除權基準日。如因法令、主管機關核示變更，致本增資案有未盡

事宜者，亦授權董事會全權處理。 

 

主席指定股東戶號356604股東、股東戶號501320股東擔任監票員。 

 

決  議：出席股東表決權數2,669,979,989權，其中2,590,029,092權贊成(含電子投票

1,768,683,102權、視訊參與0權)，806,098權反對(含電子投票806,098權、視

訊參與0權)，79,144,799權棄權(含電子投票77,580,995權、視訊參與21,790權

)，贊成權數占出席股東表決權數之97.00%，本案照案通過。 

 

第三案 董事會  提 

案 由： 解除本公司第八屆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案，謹提請  核議。 

說 明：  

一、本案業經本公司第八屆董事會第21次會議通過在案。 

二、依公司法第209條第1項規定：「董事為自己或他人為屬於公司營業範圍內之行

為，應對股東會說明其行為之重要內容並取得其許可。」 

三、基於營業或投資業務需要考量，擬請免除本公司第八屆董事有關「董事競業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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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限制，相關明細如附件。 

國票金控第八屆董事 

解除董事競業禁止限制彙整表 

董 事 
解除競業禁止 

兼任公司 擔任職務 

華康國際資產管理有限公司 

代表人：陳冠如 

世界資融(股)公司 

耐斯資融(股)公司 

寶通國際投資(股)公司 

花東投資開發有限公司 

董事長 

董事長 

董事長 

董事長 

饒世湛 華信航空(股)公司 董事 

張振芳 亞昕國際開發(股)公司 獨立董事 

主席指定股東戶號356604股東、股東戶號501320股東擔任監票員。 

決 議：出席股東表決權數2,669,979,989權，其中2,589,315,871權贊成(含電子投票

1,768,125,876權、視訊參與0權)，1,584,932權反對(含電子投票1,428,937權、

視訊參與0權)，79,079,186權棄權(含電子投票77,515,382權、視訊參與21,790

權)，贊成權數占出席股東表決權數之96.97%，本案照案通過。 

視訊方式參與之股東提問：無 

陸、臨時動議：無

柒、散會。(上午9時40分)

本次股東常會無股東提問。 

註：本股東常會議事錄係依據公司法第183條第4項規定，記載議事經過之要領及其結果，

會議進行內容、程序及股東發言仍以會議影音紀錄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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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票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113 年度營業報告書 

本公司為金融控股公司業，截至 113 年底止，直接投資子公司計

四家，包括國際票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投資股份金額 184 億 8,000
萬元，持股比例 100%；國票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投資股份金額

70 億 9,791 萬元，持股比例 61.72%；及國票創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投資股份金額 17 億 5,000 萬元，持股比例 100%；及國票金租賃股份

有限公司，投資股份金額 10 億，持股比例 100%。113 年度國票金控

個體淨收益 25 億 8,592 萬元，個體稅後淨利 21 億 7,113 萬元，每股

稅後盈餘 0.61元，若以合併基礎計算，本公司及子公司合併淨收益為

82 億 739 萬元，合併稅後淨利 28 億 237 萬元。各子公司之業務概況

及經營成果說明如下：

一、國際票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1.買賣短期票券業務：113 年度買賣各類短期票券 11 兆 369 億

975 萬元，9 兆 1,448 億 6,932 萬元，較上年度決算數 9 兆 1,448
億 6,932 萬元，增加 1 兆 8,920 億 4,043 萬元，合增 20.69%。

2.買賣債券業務：113 年度買賣各類債券 2 兆 9,501 億 2642 萬

元，較上年度決算數 2 兆 4,477 億 9,706 萬元，增加 5,023 億

2,936 萬元，合增 20.52%。

3.承銷及簽證融資性商業本票業務：113 年度承銷及簽證融資性

商業本票 2 兆 7,710 億 96 萬元，較上年度決算數 2 兆 5,132 億

9,714 萬元，增加 2,577 億 382 萬元，合增 10.25%。

4.保證商業本票業務：113 年度保證商業本票 1 兆 1,610 億 6,800
萬元，較上年度決算數 1 兆 201 億 4,780 萬元，增加 1,409 億

2,020 萬元，合增 13.81%。

5.承作衍生性商品業務業務：113 年度承作名目本金餘額 26 億

1,991 萬元，較上年度決算 12 億 9,763 萬元，增加 13 億 2,228
萬元，合增 10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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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股權業務：截至 113 年 12 月底本公司依「票券金融公司投資

債券及股權商品管理辦法」持有上市櫃股票及基金投資餘額合

計為 11 億 8,055 萬元，占本公司淨值 4.15%。

7.經營成果：113 年度淨收益 28 億 7,060 萬元，稅前淨利 20 億

8,359 萬元，稅後淨利 16 億 8,345 萬元，較上年度決算稅後淨

利 16 億 3,086 萬元，增加 5,259 萬元。

二、國票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1.受託買賣有價證券之經紀業務：113 年度受託買賣有價證券之

經紀手續費收入 26 億 6,441 萬元，較上年度決算數 20 億 4,784
萬元，增加 6 億 1,657 萬元，合增 30.11%。

2.期貨交易輔助業務：113 年度期貨交易輔助業務佣金收入 5,276
萬元，較上年度決算數 4,711 萬元，增加 565 萬元，合增

11.99%。

3.辦理有價證券買賣融資融券業務：113 年度辦理有價證券買賣

融資利息收入 8 億 7,726 萬元，較上年度決算數 6 億 3,499 萬

元，增加 2 億 4,227 萬元，合增 38.15%；辦理有價證券買賣融

券利息支出 376 萬元，較上年度決算數 559 萬元，減少 183 萬

元，合減 32.74%。

4.辦理承銷業務：113 年度辦理承銷業務收入 13,271 萬元，較上

年度決算數 5,398 萬元，增加 7,873 萬元，合增 145.85%。

5.買賣有價證券業務：113 年度營業證券出售淨利益 23 億 7,665
萬元，較上年度決算數淨利益 13億 8,819萬元，增加 9億 8,846
萬元，合增 71.20%。

6.從事附買回、附賣回債券業務：113 年度從事附賣回債券之利

息收入 581 萬元，較上年度決算數 333 萬元，增加 248 萬元，

合增 74.47%；從事附買回債券之利息支出 5 億 2,173 萬元，較

上年度決算數 4 億 2,824 萬元，增加  9,349 萬元，合增

21.83%。

7.股務代理業務：113 年度股務代理收入 2,746 萬元，較上年度

決算數 2,390 萬元，增加 356 萬元，合增 1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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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經營成果：113 年度總收益 59 億 1,981 萬元，稅前淨利 19 億

1,677 萬元，稅後淨利 16 億 5,911 萬元，較上年度決算稅後淨

利 11 億 7,565 萬元，增加淨利 4 億 8,346 萬元。

三、國票創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截至 113 年底有價證券投資淨額 24 億 4,061 萬元（含採權益法之

長期股權投資 13 億 8,791 萬元），113 年度總收入 2 億 3,144 萬

元，稅前淨利 1 億 3,282 萬元，稅後淨利 1 億 3,519 萬元，較上

年度決算稅後淨利 2 億 4,120 萬，減少淨利 1 億 600 萬元。 

四、國票金租賃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設立於 113 年 4 月 1 日，113 年度分期付款買賣業務動撥金

額 3 億 8,000 萬元，113 年度總收入 1,879 萬元，稅前淨利 33 萬

元，稅後淨利 27 萬元。 

董事長：魏啓林 經理人：陳冠舟 會計主管：林信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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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113年度盈餘分配表

國票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盈餘分配表 

民國 113 年度 
單位：新臺幣元 

項 目 金 額 說 明

期初未分配盈餘 3,275,362 

加： 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

值衡量之權益工具處分利益 124,181,853 

加：確定福利計畫之再衡量數 6,003,096 

加：本期稅後淨利 2,171,129,145 2,301,314,094 

減：提列法定盈餘公積 (230,131,409) 法定盈餘公積係依公司法 

第237條規定提列10%。 

可供分配盈餘 2,074,458,047 

減：股東股息(現金) (1,059,656,889) 股東股息係依公司章程 

第33條規定分配。 

股東股息(股票) (1,013,738,420) 

期末未分配盈餘 1,062,738 

註： 股東股息及紅利按分配時預計流通在外股份總數3,532,189,629股計算，可配發現金股利每

股0.3元，及股票股利每股約0.287元。嗣後如因買回本公司股份，或因庫藏股轉讓、轉換及

註銷或有其他情形影響流通在外股份總數，股東配息配股率因此而發生變動者，擬請股東會

授權董事會辦理調整事宜。現金股利計算至元為止，元以下捨去，其畸零款合計數計入本公

司之其他收入。 

董事長： 經理人： 會計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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